附件5
新型储能公共服务平台认定申请表

申报认定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申报认定单位填写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及身份证号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前三位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近3年财务经营情况
	
	20XX年
	20XX年
	20XX年

	
	总资产（万元）
	
	
	

	
	固定资产（万元）
	
	
	

	
	资产负债率（%）
	
	
	

	
	销售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主要资质和获奖情况，不超过5项
	

	
	

	
	

	
	

	
	

	项目前期基础情况，包括领军人物、技术和专利、产品应用和市场情况等，不超过500字
	

	建设目标和应用示范目标，不超过200字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技术方案、建设方案、设备配置方案、运营服务方案等，不超过1000字
	

	项目总投资（万元）
	工程费用（万元，含软硬件购置费、安装工程费等）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万元，研发费用等）
	预备费（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万元）

	
	
	
	
	

	资金筹措方案，包括自筹、贷款
	

	项目申报认定单位承诺
	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是真实的。如有任何虚假，受理机关可终止审核认定；如因虚假材料引致法律责任，概由申请单位承担，与受理机关无关。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部门填写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申请企业请下载本表格电子文档。报送申报材料应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准备,按申请表和附件的先后顺序（统一用A4纸双面打印）装订成册，并附申报材料清单。
2、财务数据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据。
[bookmark: _GoBack]3、本表为新型储能公共服务平台申请认定的重要依据,填表单位须按照本表的格式如实填写。如发现弄虚作假,取消认定资格并在两年之内不受理申报。
1

